



益阳市水运事务中心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市财政局：
[bookmark: _GoBack]为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益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中心认真组织进行了2024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我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市水运事务中心为副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隶属于市交通运输局二级机构，承担市区（资阳、赫山）的水路运输（含水路运输辅助业）行业管理的事务性工作，负责全市水路交通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船员适任考试、考核等事务性工作；负责市管航道、航道设施及与通航相关设施的建设、管理和养护工作；负责权限内新造及改造船舶技术图纸的审查工作，承担辖区内船舶的法定检验工作；负责全市水路运输行业安全监管工作；负责水路运输行业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工作；协助主管部门拟定全市港口、航道、水运发展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和年度计划。
市水运事务中心2024年绩效自评包含以下单位，分别为2个非独立核算二级机构：益阳市水上安全应急救援中心和益阳市船舶技术检验所。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概况
1.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我中心纳入绩效自评范围的基本支出预算资金总额为1821.55万元，其中：上年结转0万元，市财政局年初批复数1557.70万元，本年追加263.85万元。2024年度实际基本支出1821.55万元，年初预算完成率100%，年终结余0万元。
2.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我中心纳入绩效自评范围的项目支出资金总额为564.35万元，其中：年初预算192.66万元，本年追加371.69万元。本年实际支出564.35万元，年初预算完成率100%，结转下年资金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我中心在市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下，紧紧围绕水运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提高服务质量、保障水路安全、促进绿色发展为核心，以“平安有我 益帆风顺”“打好安全生产巩固提升仗”系列工作为主线，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在财政预算资金管理上，我们根据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性工作，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的管理，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了提升。通过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状况的概述和分析，按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中心对2024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得分100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一）运行成本评价
1.基本支出使用管理情况
2024年，我中心及所属二级机构基本支出年终决算1821.5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198.27万元，商品服务支出199.0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420.80万元，资本性支出3.42万元。详见下表：
表一    基本支出资金明细表
单位：万元
	预算项目
	本年预算
	本年追加
	本年决算金额

	工资福利支出
	1105.06
	93.21
	1198.27

	商品服务支出
	242.04
	-42.98
	199.06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210.59
	210.20
	420.80

	其他资本性支出
	
	3.42
	3.42

	合计
	1557.70
	263.85
	1821.55


人员经费支出追加主要原因一是新增人员工资；二是增人增资调整了人员的基础性绩效考核奖金。
2.项目支出使用管理情况 
2024年，我中心及所属二级机构项目支出决算金额564.35万元，资金来源一是市财政年初安排预算：专项业务经费266.37万元、弥补人员经费111.79万元、项目经费84.60万元。二是省财政拨付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船舶岸电改造、水路客运油补资金、水路客运企业纾困资金等支出，具体明细如下：
表二    项目支出资金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上年结转
	本年增加
	执行数
	结余数
	情况说明

	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和处置工作资金
	29.90
	69.95
	84.60
	15.25
	合同履行日期至12月31日，尾款15.25万元当年未支付，按合同约定结转至下年初支出完。

	专项业务经费
	
	30.07
	30.07
	
	用于弥补单位专项业务经费，如工会经费、办公费、差旅费支出等

	人员经费专项（收费站撤站人员经费）
	
	111.79
	111.79
	
	用于弥补人员经费不足，含收费站撤站人员经费

	项目名称
	上年结转
	本年增加
	执行数
	结余数
	情况说明

	船舶污染治理配套经费
	
	50
	50
	
	用于专项差旅费、专用燃料费、租赁费、船舶维修费等支出

	水路客运油补省统筹资金
	
	19.32
	19.32
	
	支付2023年市本级水路客运油补资金

	年初-非税成本专项
	
	0.66
	0.66
	
	非税成本弥补业务经费

		
2024年运输船舶岸电设施改造补助资金
	
	210.9
	210.9
	
	用于67艘船舶岸电补助资金。

	2022年度第二批水路客运企业纾困资金
	
	57
	57
	
	用于拨付给水上客运企业纾困资金

	合计
	29.90
	549.69
	564.35
	15.25
	


（二）管理履职效能评价
1.重点做好《益阳市渡运安全管理办法》的宣贯。加强渡运安全治理，打造更高水平“平安渡运”，组织编制了《益阳市渡口台账》，全面、准确地记录了益阳市渡口、渡船的名称、渡运水域范围、渡运路线(停靠点)、渡运时段等基本情况，进一步巩固了《益阳市渡运安全管理办法》走实落地。目前全市289处在营运渡口的标识标牌已基本整改到位。全年共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180个，发送手机警示信息17余万条。每月印发《水运安全生产督查和视频监控情况通报》，整改完成率100%。在水路运输领域开展“平安有我 益帆风顺”活动，持续开展《益阳市渡运安全管理办法》宣贯力度，主动送《办法》到乡镇、到企业、到学校、到村社、到乘客，积极营造了学法、懂法、守法并正确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发放科普资料1800册，普及群众2000人次。
2.夯实主体责任，开展安全生产培训。组织辖区26家水路运输企业、港口经营企业人员开展安全意识提升为主线的培训。召集45余名涉水乡镇（街道）分管领导、渡口运营人、渡船船员、渡口签单员，就相关2532.69立方米2532.69立方米2532.69立方米2532.69立方米2532.69立方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展开学习，现场讲解救生衣、灭火器的使用及注意事项，通报违规渡运行为，观看安全知识宣传录像并就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同时签订《渡船船员安全渡运承诺书》。扎实开展重点企业指导帮扶。全年开展重点企业指导帮扶16次，联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开展企业重大安全生产隐患专项整改督办1次。
3.强化闭环整改，紧盯水运安全督查。今年以来，抽查全市视频渡口监控点21964处、次，巡查县级监控中心916次，督促遵守值班纪律18起，移送行政执法案件线索12条。
4.全面深化船检管理。完成船舶建造检验发证212艘、完成设计图纸审查145套、完成船用产品检验发证1550件，完成营运检验发证共1325艘次、办理船舶转入32艘、船舶转出15艘。
5.确保地方航道畅通安全。指导各县（市）水运中心进行2024年度航道例行养护计划的编制。配合省中心完成江市大通湖垸集中供水工程穿塞阳运河航评；洞庭湖生态修复试点工程黄土包河临时航标的设置维护方案；南县武圣宫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跨藕池河中支航标设置和养护方案；岳阳洞庭湖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送出线路跨越藕池河东支、南茅运河、沱江的航标设计、航标养护方案；中石化益阳石油分公司油库配套码头迁建工程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等五项工作的评审及指导意见。加强了资水洪道的检查维护，按航道航标配布要求的资水洪道（毛角口—明郎水域）进行了航标设置和航道维护，共设置航标15座，其中岸标3座，水域航标12座；制作航道航标的配布图及航标维护检查专用检查记录本，确保能及时了解航标的现实状况，及时进行维修和复位；严格现场人员的考勤，确保航道的畅通。
6.提升船舶船员管理水平。今年完成了船员培训9期，培训人数426人。办理船舶登记类业务1852件、受理船舶识别号227艘。
（三）社会效益评价
1.深化水域环境保护，守护一江碧水。截止2024年12月底，全市通过“船E行”接收船舶垃圾40.43吨、船舶生活污水2532.69立方米、油污水（含残油废油）85.77立方米。2024年实际完成67艘运输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改造，发放补助210.90万元。
2.持续推进车船使用税控税工作。2024年全市税务部门已征收入库船舶车船税163.9万元，比去年增长6.06%。
3.聚焦水运市场发展。中心按照交通运输部、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开展了2024年水路运输业年度核查工作，圆满完成了对全市1家沿海运输企业、17家省际水路运输经营企业、9家省内运输企业、1家运输辅助企业的核查核验工作，完善了企业经营资质和规范了企业经营行为，指导企业落实了安全主体责任,为水运市场的发展提供良好动力。
（四）社会满意度评价
经调查，公众满意度＞90%。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财政资金压力大。一是受疫情和国内外经济、金融大环境影响，项目资金审查等审批要求趋紧，部分项目因资金不到位推进困难或调整投资计划。二是人员经费预算不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退休人员节日慰问和住院慰问均未纳入财政预算。
2.行业稳定压力较大。交通运输行业发展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客运市场持续萎缩，港口基础建设滞后，水运发展不充分，运输结构不合理，科技手段缺乏，行业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压力持续增大。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机关财务和资产管理。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公务活动用餐管理制度》等制度，严把审批关；严肃财经纪律。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切实削减低效无效支出。加强资产使用管理，严控资产购置支出。
2.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与运用。严格绩效目标审核。组织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加强监控结果应用。
3.强化源头治理，实现水域环境持续改善。我中心将加快船舶污水垃圾处理、岸电、生活用水配给、船舶配件行业服务的锚地建设，补充公共锚地短板。
4.强化资金保障。积极争取项目建设资金，推动水运项目建设和水上支持保障系统建设，做好航道养护巡查养工作，建设人民满意水上交通。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益阳市财政局的要求，将绩效自评结果在市交通运输局门户网站进行公开。



益阳市水运事务中心
                           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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